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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臨時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9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桃園市政府 1201會議室 

參、主席：黃副召集人治峯                              紀錄：徐恭厚 

肆、出席者：詳如簽到表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宋委員文隆、邱委員創能 

案由：復康巴士在非尖峰時間開放第 3趟訂車。 

決議：  

1. 有關復康巴士訂車服務維持現行機制，若有特殊臨時訂車需求請社

會局以專案方式辦理。 

2. 持續鼓勵復康巴士捐贈，待提升服務量能再行研議訂車規定。 

 

提案二 

提案人：賴委員富榮、劉委員炫成、徐委員文豪 

案由：有關長照 2.0居家無障礙改善實際施作之成效問題。 

決議：請衛生局、社會局參考委員意見辦理，並於相關會議建請中央提高補

助額度，亦請委員倘參與中央會議適時建議。 

 

提案三 

提案人：曹委員翔京、宋委員文隆、張委員婷、徐委員文豪 

案由：身心障礙者門診就醫時建請比照 85歲長者優先看診。 

決議：請衛生局公告並宣導優先看診服務資訊，並輔導其他醫療院所提供

上開服務並更新網站訊息。 

 

提案四 

提案人：賴委員富榮、劉委員炫成、張委員婷、邱委員創能  

案由：醫院候診間椅子不符合人體工學，容易造成 2度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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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衛生局納入研議，並依委員意見參考日、韓相關輔具設計，待有

候診間椅子建議採購規格，轉知本市各醫療院所參考。 

 

提案五 

提案人：徐委員文豪、劉委員克勤、張委員婷 

案由：請將提供補助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之對象涵蓋全年齡和

輕度障礙的身心障礙者。 

決議：有關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補助計畫之年齡限制，檢查適用對象是否

放寬等，請衛生局綜合探討後行文中央主管機關聲請函釋，並於下

次會議說明。 

 

提案六 

提案人：邱委員創能、劉委員克勤、賴委員富榮、張委員婷 

案由：建請衛生單位注重嬰幼兒喝成長配方，納入「特殊營養食品」訂定國

家標準來嚴格管理。 

決議：請衛生局追蹤食品藥物管理署針對上開議題研議結果。 

 

提案七 

提案人：邱委員創能、徐委員文豪、賴委員富榮、劉委員克勤、張委員婷 

案由：呼籲政府應全面重視憂鬱症，從預防端下手，建立完整心理衛生照護

體系。 

決議： 

1. 洽悉。 

2. 聽障者倘有心理衛生服務需求，可於衛生局 1樓服務台洽詢及預約。 

 

提案八 

提案人：曹委員翔京、劉委員炫成、賴委員富榮 

案由：身心障礙優惠停車擬增加機車比照汽車免費停車時間。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交通局加強宣導身心障礙停車優惠資訊。 

3. 有關身心障礙者使用一般機車可否停放身心障礙專用停車格，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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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局研議。 

 

提案九 

提案人：劉委員炫成、劉委員克勤、張委員婷、賴委員富榮 

案由：委外停車場的身障停車位，被長期租用，是否合理？ 

中壢市公所微笑單車占用身障機車停車格是否合理? 

決議： 

1. 有關停車場收費依相關規定辦理，身心障礙者給予一定額度優待。 

2. 有關需移除之指示牌請交通局盡速處理。 

 

提案十 

提案人：賴委員富榮、宋委員文隆、曹委員翔京、邱委員創能 

案由：無人駕駛自動巴士，是否有無障礙設施? 

決議：請經發局將委員意見納入研議。 

 

提案十一 

提案人：賴委員富榮、徐委員文豪、劉委員炫成 

案由：政府應全面重視人行道無障礙驗收時需有身心障礙團體人員參與。 

決議： 

1. 民間建築工程依現行建築管理處相關規定，於勘驗前請身心障礙福

利團體派員會同現勘。 

2. 公共工程請於規畫設計階段，邀請身心障礙委員或代表參與討論，

以臻完備。 

 

提案十二 

提案人：賴委員富榮、宋委員文隆、邱委員創能、劉委員炫成 

案由：宏 0電公司陸續傳出裁員，身障員工產線大幅縮編，雖有依規給付資

遣費用，但身障者無信心重回就業率緊張的競爭市場中；重複面對職

場拒絕的狀態，大部份歸因環境不佳、空間不足、無障礙設備不足等

原因，直接影響就業成功機率。 

決議：請勞動局持續加強辦理相關宣導及企業輔導，以促進身障者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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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 

提案人：劉委員炫成 

案由：請勞動局說明提升身心障礙者就業措施及補充身心障礙進用人數相

關統計資料。 

決議： 

1. 請勞動局依委員意見，有關身心障礙者就業情形於下次會議業務報

告說明。 

2. 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再就業，請勞動局加強輔導。 

 

提案十四 

提案人：賴委員富榮 

案由：營運國民運動中心內部游泳池增設液壓式升降入水椅。 

決議：洽悉，請體育局持續推動體育園區，並依規劃建置本市運動中心。 

 

提案十五 

提案人：劉委員炫成、賴委員富榮 

案由：桃園市假日花市身障停車格規劃不符可及性，提請改善。 

決議：本案業依委員意見辦理，日後請於規劃身障機車格時注意相關動線

之友善性與近便性。 

 

玖、臨時動議 

    動議一：徐委員文豪、賴委員富榮 

提案人：請增加身心障礙團體推薦身心障礙者家庭受表揚模範父、母親的

名額，並留意表揚刊物編輯內容品質。 

決議： 

1. 有關表揚模範父、母親是否需專門設立身心障礙者父母親評比機制，

或增加身心障礙者父母親推薦名額，請社會局於下次表揚納入研議。 

2. 請社會局編輯表揚刊物，受表揚個人資訊應有個別照片及生活照片，

並注意刊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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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議二：賴委員富榮 

提案人：請體育局協助安排羽球培訓場地，供桃園市身心障礙選手加強訓

習，為桃園市爭取優越成績之殊榮。 

決議： 

1. 有關身心礙者預約運動場地方式請體育局加強宣導。 

2. 請體育局專案研議協處並盤點本市可預約運動場地予委員知悉。 

 

動議三：宋委員文隆 

提案人：有關身心障礙者平日預約體育場(體育局旁)及租借器材，提請討

論。 

決議：有關借用體育場及器材，請體育局研議後於下次會議說明。 

 

動議四：曹委員翔京 

提案人：有關電動機車月租費是否有身心障礙者優惠措施，提請討論。 

決議：請交通局向相關電動機車業者反映，並將詢問結果告知委員。 

 

拾、散會(12:00) 


